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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北市衛食藥字第104520715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經銷販售之藥品回收一案

，惠請協助配合回收作業，詳如說明段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4年4月10日FDA藥字第1

041403579號函副本辦理。

二、案係旨揭公司經銷販售之「好復注射液50毫克/毫升 5-Fu

 Injection 50mg/ml（衛部藥製字第058033號）」（批號

1L4709）藥品未密封/密封不全，擬主動回收，請貴院協

助配合回收作業。

三、本案屬第二級危害，基於民眾用藥安全，副本抄送臺北市

藥師公會等相關公會，請協助轉知所屬會員配合回收案內

藥品。

正本：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、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、

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、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

副本：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藥劑生公會、台北市西藥商業同業公會

、台北市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牙醫師公會、台北市醫師公會、台北市

藥師公會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2015-04-28
13:35:05


